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983號

上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柏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白佩鈺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肇事逃逸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1

年度交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2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賴柏江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賴柏江於民國111年1月23日17時5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

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南投縣埔里鎮河南路由西往東方向

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同聲路口(即河南路50-1號前)時，原應

注意行經該無號誌交岔路口，必需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

準備，而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

且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

及此，貿然行駛，致與沿同聲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左轉進

入河南路之賴芳正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發生碰撞，雙方均人車倒地，賴芳正因而受有右側膝部挫

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賴柏

江依其生活經驗，已能預見其騎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賴芳

正人車倒地，賴芳正可能受有大小不等之傷害，竟基於縱使

賴芳正受有傷害，亦會採取擅自離開不予救護或報警處理之

不違背本意作為犯意，果真未採取必要之救護措施或報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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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亦未獲賴芳正應允其離開，且未留下任何聯絡資訊，即

基於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將倒地之機車牽起發動後，旋

即不顧現場路人勸阻騎車逃離現場。

二、案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被害人即證人(下稱被害人）賴芳正於警詢中之證述，屬

於被告賴柏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2、刑法第159條之3規定所列之事由存在，被告賴柏

江之辯護人復已否認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7

頁），則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上開證

據，無證據能力。

  ㈡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

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定有明文。以下除上述㈠外，採為判決基礎之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該等證據

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見本院卷第77至79頁）表示同意

作為本案證據，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審酌前揭

證據之取得，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以之為本案證據應為

適當等情，本院認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㈢再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

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

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

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

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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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地與被害人發生交通事故，而

被害人因此受有前揭傷害，且其於車禍發生後騎車離開現場

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肇

事逃逸，是被害人說他「沒有事，還好」，也沒有說要我留

下來，我看被害人也沒有受傷，就騎車離開云云。其辯護人

辯護稱：被告當時主觀上沒有認知到被害人有受傷，這部分

不符合刑法第185條之4對被害人要有受傷之認知等語。惟

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上開機車，不慎與被害人所騎乘

上開機車發生碰撞，被害人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右側膝部挫

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被告於肇事後將倒地機車牽起後

即騎車離開現場等情，業據被害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

甚詳（見偵卷第7至9頁、原審卷第128至139頁），亦為被告

所不爭執，並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刑案呈報單、埔

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畫面截

圖、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

測定紀錄表、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道路交通事故調

查報告表㈠㈡、自首情形紀錄表及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

逸追查表各1份（見警卷第1、10至27、30至33頁）在卷可

證，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而：

  ⒈被害人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車禍後我站起來又馬上

跌倒，附近居民要我不要再動，並叫賴柏江不要跑，賴柏江

也說他不會跑，但他把機車牽起來並發動，結果機車騎著就

離開現場了；他離開前沒有留下聯絡資訊給我，附近居民叫

他不要跑，他也說不會跑，他機車一發動就跑掉了，大家都

很傻眼，還好現場民眾有攝影；因為被告有說好他不跑，他

知不知道我不確定，但是他應該有瞭解大家叫他不要跑等語

（見偵卷第7至9頁、原審卷第127至138頁）。被告於警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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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中供稱：事故發生後，我知道有人受傷，對方腳有挫

傷；我知道發生交通事故要留在現場並報案，我肇事後沒有

向警方報案，有下車查看，但沒有作任何處置等語（見警卷

第2至6頁）。另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補稱：賴芳正受傷是我

後來去派出所做筆錄的時候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142

頁）。而依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經驗，因機車不具充分之包覆

性，對駕駛人之防護力與自小客車相去甚遠，機車駕駛人如

發生交通事故倒地，身體或四肢難免與地面摩擦、碰撞而生

傷害，被告已年逾30餘歲，並以機車為交通工具，應熟知該

日常生活經驗。本件被害人係騎乘機車與被告發生碰撞，其

在具有一定速度下突然人車倒地，衝擊之力道較大，又是在

無包覆性之情形下倒地，被告應能預見被害人會因倒地而受

有傷害。縱被告於偵訊中供稱：被害人說還好，就跌倒在

地，我沒有幫他叫救護車或報警，現場民眾叫我不要離開，

我也說不會離開，因為大哥說沒事，溝通上有一些誤會，我

才又離開等語（見偵卷第9頁），而堪認被告於肇事後，未

明確認知被害人因碰撞倒地站起後，係因車禍之傷害再次跌

坐地上，亦不能卸除其主觀上有預見被害人於肇事當時已受

有傷害之可能。

  ⒉再被告辯稱：被害人說沒有事，我才離開云云。但被害人於

偵訊中證稱：(問：你有無主動跟被告說你沒有事、不要

緊？）應該有，我一開始站起來時有跟他說還好，但是我腳

挫傷，無法支撐，所以我馬上又跌坐下來等語（見偵卷第7

至9頁），核與被害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那時候我去買晚

餐，車子倒下去都是湯湯水水，我希望食物不要浪費，我起

來要把車子扶正，不要讓食物掉到整個地上，我在站起來的

時候，我感覺腳站不住，又跌下去；那時候我是嚇呆了，有

沒有講話都不記得，更不用說講甚麼話；我當時偵訊時回答

檢察官說「應該有跟被告說沒有事、不要緊」是我的推論，

因為我沒有受傷、沒有流血，有流血會考慮到有傷勢，沒有

流血，只有擦破皮是平常車禍會發生的事，那是小事情，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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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流血，有時候急著大家要好處理，所以都會說沒事，正

常處理是這樣，我不是要把小事化為大事，我不是這樣的

人，希望大家平安，能夠站起來就好；因為被告有說好他不

跑，他說知不知道我不確定，但是他應該有瞭解大家叫他不

要跑等語（見原審卷第127至138頁）大致相符。足認被害人

就其是否曾告知被告「還好」乙句無法記憶。且觀「還好」

乙詞之字義為尚可、幸好無大礙之義，並非表示自己未受傷

之意思，是縱被害人曾告以上詞，亦僅係表示慶幸之意，自

難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⒊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係以處罰肇事後

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

時救護，以減少死傷，此觀該條之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

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

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

而逃逸之處罰規定」自明。而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

而逸走之行為，故上開規定實揭櫫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

時，有在場義務，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

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

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62條第3項規定甚明；是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

有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

之法定義務，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傷者因就醫延誤致生無

謂傷亡）及維護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並明肇事之責任。

如於肇事後，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

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求償無門，因此，肇事駕駛人應

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

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

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方符合上開肇事致人死

傷逃逸罪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

決意旨參照）。且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85條之4

規定，其立法理由仍謂「為使傷者於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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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發生交通事故之初能獲即時救護，該行為人應停留在現

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通知

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

等，故縱使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

係無過失，其逃逸者，亦應為本條處罰範圍，以維護公共交

通安全、釐清交通事故責任」，而再度重申行為人於發生交

通事故後，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

分，並採取相關必要處置等立法意旨。然被告於肇事後已預

見被害人因此受傷之可能性，卻未報警、叫救護車或對被害

人施予必要之救護，並停留現場等待員警到場處理，亦未留

下任何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或可供聯繫之方式，復未經被

害人同意即逕自離去等情。足見被告主觀上抱持縱被害人因

該車禍受傷，亦無意留在現場向被害人或員警表明身分，並

為後續釐清事故責任等相關處理，而違反肇事人有在場義務

之誡命，堪認其主觀上具有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是以，

被告稱其主觀上無肇事逃逸之犯意等辯解，仍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洵非可採。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又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

中交簡字第27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10年1

月25日因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

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規

定之累犯要件。惟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

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

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

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

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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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

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倘檢察官未主張

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

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

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

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

查之違法。至於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經踐行調查程

序，法院認仍有不足時，是否立於補充性之地位，曉諭檢察

官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自得由事實審法院視個案情節斟酌

取捨。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

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

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

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

57條第5 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

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既已列為量刑審酌事

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

之精神，自無許檢察官事後循上訴程序，以該業經列為量刑

審酌之事由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為由，指摘原判決未依

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

6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雖指出被

告構成累犯之法定要件（見原審卷第8頁），嗣於原審審理

時則當庭陳稱「被告為累犯，請依累犯規定加重，另刑法第

47條累犯之規定並無規定要同罪質或不同罪質，也無從以此

條件來做區分，另外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罪刑不宜從輕」

（見原審卷第145頁）。但檢察官就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

其刑之事項，並未具體說明被告所犯前後各罪間罪質差異，

或再犯原因，在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

情狀，俾法院綜合判斷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

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依前揭最高法院一致之見解，本

件自不能依累犯規定裁量加重被告之刑，然被告之前科紀

錄，仍得據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量刑參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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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又本件前揭犯行，固應受刑罰之制裁。然考量本件車禍事

故，被告疏未注意行經該無號誌交岔路口，減速慢行，作隨

時停車之準備，應為肇事次因，其主因在於被害人騎乘機車

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除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

備外，並且未停讓直行車先行，即貿然左轉而發生碰撞。而

被害人因本件車禍所受傷害僅皮肉挫傷，致被告未能即時明

確察覺被害人受傷現狀，事後被害人更未就所受傷害部分向

被告有所求償，僅與被告就機車受損部分達成和解，放棄其

餘民事求償權利（見偵卷第10頁）。依本件被告犯罪當時之

情狀，從一般民眾法感情思惟，顯有可予憫恕，認即使科以

本罪最低刑度（有期徒刑6月），仍嫌過重之情形，宜依刑

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原審法院因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然有所依

據。然被告就被害人因本件車禍而受有傷害之構成犯罪事

實，並無證據證明已達明知而有意逃逸之確定故意，有如前

述，原判決逕認被告係明知被害人因本件車禍受傷而故意逃

逸，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原判決未適累犯規定，對

被告加重其刑；被告上訴意旨否認肇事逃逸犯意，而各執以

指摘原判決不當，雖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仍

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

告駕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已預見被害人可能受有傷害，仍未

為任何關心、救治被害人之措施，亦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

場處理或留下其姓名、電話等可供聯繫之資料，經在場圍觀

民眾要求留下卻逕自駕車逃逸，罔顧被害人之身體健康權，

亦危及整體交通、社會秩序，所為應與非難；並衡酌被告犯

後雖否認犯行，然考量被害人所受之傷勢尚輕微，被告行為

所生之危害相對較輕，且業與被害人就車損達成和解，有車

禍和解書1份可考（見偵卷第10頁）；復兼衡被告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情節，暨於本院審理時自述高職畢業之智

識程度、從事水電工作、經濟狀況為貧困等一切情狀（見本

院卷第82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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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豐勳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提起上訴，檢察官

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楊  欣  怡

                              法　官　邱  顯  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緯  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錄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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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983號
上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柏江




指定辯護人  白佩鈺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肇事逃逸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賴柏江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賴柏江於民國111年1月23日17時5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南投縣埔里鎮河南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同聲路口(即河南路50-1號前)時，原應注意行經該無號誌交岔路口，必需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且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行駛，致與沿同聲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左轉進入河南路之賴芳正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雙方均人車倒地，賴芳正因而受有右側膝部挫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賴柏江依其生活經驗，已能預見其騎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賴芳正人車倒地，賴芳正可能受有大小不等之傷害，竟基於縱使賴芳正受有傷害，亦會採取擅自離開不予救護或報警處理之不違背本意作為犯意，果真未採取必要之救護措施或報警處理，亦未獲賴芳正應允其離開，且未留下任何聯絡資訊，即基於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將倒地之機車牽起發動後，旋即不顧現場路人勸阻騎車逃離現場。
二、案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害人即證人(下稱被害人）賴芳正於警詢中之證述，屬於被告賴柏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刑法第159條之3規定所列之事由存在，被告賴柏江之辯護人復已否認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7頁），則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上開證據，無證據能力。
  ㈡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以下除上述㈠外，採為判決基礎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該等證據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見本院卷第77至79頁）表示同意作為本案證據，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審酌前揭證據之取得，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以之為本案證據應為適當等情，本院認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㈢再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地與被害人發生交通事故，而被害人因此受有前揭傷害，且其於車禍發生後騎車離開現場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肇事逃逸，是被害人說他「沒有事，還好」，也沒有說要我留下來，我看被害人也沒有受傷，就騎車離開云云。其辯護人辯護稱：被告當時主觀上沒有認知到被害人有受傷，這部分不符合刑法第185條之4對被害人要有受傷之認知等語。惟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上開機車，不慎與被害人所騎乘上開機車發生碰撞，被害人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右側膝部挫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被告於肇事後將倒地機車牽起後即騎車離開現場等情，業據被害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偵卷第7至9頁、原審卷第128至139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刑案呈報單、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自首情形紀錄表及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各1份（見警卷第1、10至27、30至33頁）在卷可證，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而：
  ⒈被害人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車禍後我站起來又馬上跌倒，附近居民要我不要再動，並叫賴柏江不要跑，賴柏江也說他不會跑，但他把機車牽起來並發動，結果機車騎著就離開現場了；他離開前沒有留下聯絡資訊給我，附近居民叫他不要跑，他也說不會跑，他機車一發動就跑掉了，大家都很傻眼，還好現場民眾有攝影；因為被告有說好他不跑，他知不知道我不確定，但是他應該有瞭解大家叫他不要跑等語（見偵卷第7至9頁、原審卷第127至138頁）。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供稱：事故發生後，我知道有人受傷，對方腳有挫傷；我知道發生交通事故要留在現場並報案，我肇事後沒有向警方報案，有下車查看，但沒有作任何處置等語（見警卷第2至6頁）。另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補稱：賴芳正受傷是我後來去派出所做筆錄的時候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142頁）。而依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經驗，因機車不具充分之包覆性，對駕駛人之防護力與自小客車相去甚遠，機車駕駛人如發生交通事故倒地，身體或四肢難免與地面摩擦、碰撞而生傷害，被告已年逾30餘歲，並以機車為交通工具，應熟知該日常生活經驗。本件被害人係騎乘機車與被告發生碰撞，其在具有一定速度下突然人車倒地，衝擊之力道較大，又是在無包覆性之情形下倒地，被告應能預見被害人會因倒地而受有傷害。縱被告於偵訊中供稱：被害人說還好，就跌倒在地，我沒有幫他叫救護車或報警，現場民眾叫我不要離開，我也說不會離開，因為大哥說沒事，溝通上有一些誤會，我才又離開等語（見偵卷第9頁），而堪認被告於肇事後，未明確認知被害人因碰撞倒地站起後，係因車禍之傷害再次跌坐地上，亦不能卸除其主觀上有預見被害人於肇事當時已受有傷害之可能。
  ⒉再被告辯稱：被害人說沒有事，我才離開云云。但被害人於偵訊中證稱：(問：你有無主動跟被告說你沒有事、不要緊？）應該有，我一開始站起來時有跟他說還好，但是我腳挫傷，無法支撐，所以我馬上又跌坐下來等語（見偵卷第7至9頁），核與被害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那時候我去買晚餐，車子倒下去都是湯湯水水，我希望食物不要浪費，我起來要把車子扶正，不要讓食物掉到整個地上，我在站起來的時候，我感覺腳站不住，又跌下去；那時候我是嚇呆了，有沒有講話都不記得，更不用說講甚麼話；我當時偵訊時回答檢察官說「應該有跟被告說沒有事、不要緊」是我的推論，因為我沒有受傷、沒有流血，有流血會考慮到有傷勢，沒有流血，只有擦破皮是平常車禍會發生的事，那是小事情，沒有大流血，有時候急著大家要好處理，所以都會說沒事，正常處理是這樣，我不是要把小事化為大事，我不是這樣的人，希望大家平安，能夠站起來就好；因為被告有說好他不跑，他說知不知道我不確定，但是他應該有瞭解大家叫他不要跑等語（見原審卷第127至138頁）大致相符。足認被害人就其是否曾告知被告「還好」乙句無法記憶。且觀「還好」乙詞之字義為尚可、幸好無大礙之義，並非表示自己未受傷之意思，是縱被害人曾告以上詞，亦僅係表示慶幸之意，自難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⒊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係以處罰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減少死傷，此觀該條之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自明。而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為，故上開規定實揭櫫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有在場義務，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3項規定甚明；是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有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之法定義務，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傷者因就醫延誤致生無謂傷亡）及維護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並明肇事之責任。如於肇事後，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求償無門，因此，肇事駕駛人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方符合上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決意旨參照）。且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其立法理由仍謂「為使傷者於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之初能獲即時救護，該行為人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等，故縱使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其逃逸者，亦應為本條處罰範圍，以維護公共交通安全、釐清交通事故責任」，而再度重申行為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採取相關必要處置等立法意旨。然被告於肇事後已預見被害人因此受傷之可能性，卻未報警、叫救護車或對被害人施予必要之救護，並停留現場等待員警到場處理，亦未留下任何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或可供聯繫之方式，復未經被害人同意即逕自離去等情。足見被告主觀上抱持縱被害人因該車禍受傷，亦無意留在現場向被害人或員警表明身分，並為後續釐清事故責任等相關處理，而違反肇事人有在場義務之誡命，堪認其主觀上具有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是以，被告稱其主觀上無肇事逃逸之犯意等辯解，仍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洵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又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中交簡字第27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10年1月25日因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之累犯要件。惟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至於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經踐行調查程序，法院認仍有不足時，是否立於補充性之地位，曉諭檢察官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自得由事實審法院視個案情節斟酌取捨。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 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既已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許檢察官事後循上訴程序，以該業經列為量刑審酌之事由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為由，指摘原判決未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雖指出被告構成累犯之法定要件（見原審卷第8頁），嗣於原審審理時則當庭陳稱「被告為累犯，請依累犯規定加重，另刑法第47條累犯之規定並無規定要同罪質或不同罪質，也無從以此條件來做區分，另外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罪刑不宜從輕」（見原審卷第145頁）。但檢察官就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事項，並未具體說明被告所犯前後各罪間罪質差異，或再犯原因，在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俾法院綜合判斷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依前揭最高法院一致之見解，本件自不能依累犯規定裁量加重被告之刑，然被告之前科紀錄，仍得據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量刑參考事項。
  ㈢又本件前揭犯行，固應受刑罰之制裁。然考量本件車禍事故，被告疏未注意行經該無號誌交岔路口，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應為肇事次因，其主因在於被害人騎乘機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除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外，並且未停讓直行車先行，即貿然左轉而發生碰撞。而被害人因本件車禍所受傷害僅皮肉挫傷，致被告未能即時明確察覺被害人受傷現狀，事後被害人更未就所受傷害部分向被告有所求償，僅與被告就機車受損部分達成和解，放棄其餘民事求償權利（見偵卷第10頁）。依本件被告犯罪當時之情狀，從一般民眾法感情思惟，顯有可予憫恕，認即使科以本罪最低刑度（有期徒刑6月），仍嫌過重之情形，宜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原審法院因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然有所依據。然被告就被害人因本件車禍而受有傷害之構成犯罪事實，並無證據證明已達明知而有意逃逸之確定故意，有如前述，原判決逕認被告係明知被害人因本件車禍受傷而故意逃逸，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原判決未適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被告上訴意旨否認肇事逃逸犯意，而各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雖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仍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已預見被害人可能受有傷害，仍未為任何關心、救治被害人之措施，亦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或留下其姓名、電話等可供聯繫之資料，經在場圍觀民眾要求留下卻逕自駕車逃逸，罔顧被害人之身體健康權，亦危及整體交通、社會秩序，所為應與非難；並衡酌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然考量被害人所受之傷勢尚輕微，被告行為所生之危害相對較輕，且業與被害人就車損達成和解，有車禍和解書1份可考（見偵卷第10頁）；復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暨於本院審理時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水電工作、經濟狀況為貧困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82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豐勳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提起上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楊  欣  怡
                              法　官　邱  顯  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緯  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錄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983號
上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柏江


指定辯護人  白佩鈺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肇事逃逸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1
年度交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2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賴柏江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賴柏江於民國111年1月23日17時5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
    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南投縣埔里鎮河南路由西往東方向
    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同聲路口(即河南路50-1號前)時，原應
    注意行經該無號誌交岔路口，必需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
    準備，而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
    且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
    及此，貿然行駛，致與沿同聲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左轉進
    入河南路之賴芳正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發生碰撞，雙方均人車倒地，賴芳正因而受有右側膝部挫傷
    、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賴柏江
    依其生活經驗，已能預見其騎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賴芳正
    人車倒地，賴芳正可能受有大小不等之傷害，竟基於縱使賴
    芳正受有傷害，亦會採取擅自離開不予救護或報警處理之不
    違背本意作為犯意，果真未採取必要之救護措施或報警處理
    ，亦未獲賴芳正應允其離開，且未留下任何聯絡資訊，即基
    於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將倒地之機車牽起發動後，旋即
    不顧現場路人勸阻騎車逃離現場。
二、案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被害人即證人(下稱被害人）賴芳正於警詢中之證述，屬
    於被告賴柏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2、刑法第159條之3規定所列之事由存在，被告賴柏
    江之辯護人復已否認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7頁
    ），則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上開證據，
    無證據能力。
  ㈡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
    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
    定有明文。以下除上述㈠外，採為判決基礎之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該等證據經
    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見本院卷第77至79頁）表示同意作
    為本案證據，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審酌前揭證
    據之取得，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以之為本案證據應為適
    當等情，本院認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㈢再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
    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
    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
    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
    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地與被害人發生交通事故，而
    被害人因此受有前揭傷害，且其於車禍發生後騎車離開現場
    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肇
    事逃逸，是被害人說他「沒有事，還好」，也沒有說要我留
    下來，我看被害人也沒有受傷，就騎車離開云云。其辯護人
    辯護稱：被告當時主觀上沒有認知到被害人有受傷，這部分
    不符合刑法第185條之4對被害人要有受傷之認知等語。惟查
    ：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上開機車，不慎與被害人所騎乘
    上開機車發生碰撞，被害人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右側膝部挫
    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被告於肇事後將倒地機車牽起後
    即騎車離開現場等情，業據被害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
    甚詳（見偵卷第7至9頁、原審卷第128至139頁），亦為被告
    所不爭執，並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刑案呈報單、埔
    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畫面截
    圖、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
    測定紀錄表、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道路交通事故調
    查報告表㈠㈡、自首情形紀錄表及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
    追查表各1份（見警卷第1、10至27、30至33頁）在卷可證，
    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而：
  ⒈被害人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車禍後我站起來又馬上
    跌倒，附近居民要我不要再動，並叫賴柏江不要跑，賴柏江
    也說他不會跑，但他把機車牽起來並發動，結果機車騎著就
    離開現場了；他離開前沒有留下聯絡資訊給我，附近居民叫
    他不要跑，他也說不會跑，他機車一發動就跑掉了，大家都
    很傻眼，還好現場民眾有攝影；因為被告有說好他不跑，他
    知不知道我不確定，但是他應該有瞭解大家叫他不要跑等語
    （見偵卷第7至9頁、原審卷第127至138頁）。被告於警詢及
    偵訊中供稱：事故發生後，我知道有人受傷，對方腳有挫傷
    ；我知道發生交通事故要留在現場並報案，我肇事後沒有向
    警方報案，有下車查看，但沒有作任何處置等語（見警卷第
    2至6頁）。另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補稱：賴芳正受傷是我後
    來去派出所做筆錄的時候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142頁）
    。而依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經驗，因機車不具充分之包覆性，
    對駕駛人之防護力與自小客車相去甚遠，機車駕駛人如發生
    交通事故倒地，身體或四肢難免與地面摩擦、碰撞而生傷害
    ，被告已年逾30餘歲，並以機車為交通工具，應熟知該日常
    生活經驗。本件被害人係騎乘機車與被告發生碰撞，其在具
    有一定速度下突然人車倒地，衝擊之力道較大，又是在無包
    覆性之情形下倒地，被告應能預見被害人會因倒地而受有傷
    害。縱被告於偵訊中供稱：被害人說還好，就跌倒在地，我
    沒有幫他叫救護車或報警，現場民眾叫我不要離開，我也說
    不會離開，因為大哥說沒事，溝通上有一些誤會，我才又離
    開等語（見偵卷第9頁），而堪認被告於肇事後，未明確認
    知被害人因碰撞倒地站起後，係因車禍之傷害再次跌坐地上
    ，亦不能卸除其主觀上有預見被害人於肇事當時已受有傷害
    之可能。
  ⒉再被告辯稱：被害人說沒有事，我才離開云云。但被害人於
    偵訊中證稱：(問：你有無主動跟被告說你沒有事、不要緊
    ？）應該有，我一開始站起來時有跟他說還好，但是我腳挫
    傷，無法支撐，所以我馬上又跌坐下來等語（見偵卷第7至9
    頁），核與被害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那時候我去買晚餐，
    車子倒下去都是湯湯水水，我希望食物不要浪費，我起來要
    把車子扶正，不要讓食物掉到整個地上，我在站起來的時候
    ，我感覺腳站不住，又跌下去；那時候我是嚇呆了，有沒有
    講話都不記得，更不用說講甚麼話；我當時偵訊時回答檢察
    官說「應該有跟被告說沒有事、不要緊」是我的推論，因為
    我沒有受傷、沒有流血，有流血會考慮到有傷勢，沒有流血
    ，只有擦破皮是平常車禍會發生的事，那是小事情，沒有大
    流血，有時候急著大家要好處理，所以都會說沒事，正常處
    理是這樣，我不是要把小事化為大事，我不是這樣的人，希
    望大家平安，能夠站起來就好；因為被告有說好他不跑，他
    說知不知道我不確定，但是他應該有瞭解大家叫他不要跑等
    語（見原審卷第127至138頁）大致相符。足認被害人就其是
    否曾告知被告「還好」乙句無法記憶。且觀「還好」乙詞之
    字義為尚可、幸好無大礙之義，並非表示自己未受傷之意思
    ，是縱被害人曾告以上詞，亦僅係表示慶幸之意，自難作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⒊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係以處罰肇事後
    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
    時救護，以減少死傷，此觀該條之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
    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
    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
    而逃逸之處罰規定」自明。而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
    而逸走之行為，故上開規定實揭櫫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
    ，有在場義務，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
    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
    ，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62條第3項規定甚明；是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有
    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之
    法定義務，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傷者因就醫延誤致生無謂
    傷亡）及維護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並明肇事之責任。如
    於肇事後，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
    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求償無門，因此，肇事駕駛人應留
    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
    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
    、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方符合上開肇事致人死傷
    逃逸罪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決
    意旨參照）。且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
    定，其立法理由仍謂「為使傷者於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發生交通事故之初能獲即時救護，該行為人應停留在現場，
    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通知警察
    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等，故
    縱使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
    失，其逃逸者，亦應為本條處罰範圍，以維護公共交通安全
    、釐清交通事故責任」，而再度重申行為人於發生交通事故
    後，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
    採取相關必要處置等立法意旨。然被告於肇事後已預見被害
    人因此受傷之可能性，卻未報警、叫救護車或對被害人施予
    必要之救護，並停留現場等待員警到場處理，亦未留下任何
    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或可供聯繫之方式，復未經被害人同
    意即逕自離去等情。足見被告主觀上抱持縱被害人因該車禍
    受傷，亦無意留在現場向被害人或員警表明身分，並為後續
    釐清事故責任等相關處理，而違反肇事人有在場義務之誡命
    ，堪認其主觀上具有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是以，被告稱
    其主觀上無肇事逃逸之犯意等辯解，仍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洵非可採。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又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中
    交簡字第27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10年1月2
    5日因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1份附卷可參。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
    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
    之累犯要件。惟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
    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
    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
    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
    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
    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
    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倘檢察官未主張或
    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
    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
    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
    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
    之違法。至於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經踐行調查程序，
    法院認仍有不足時，是否立於補充性之地位，曉諭檢察官主
    張並指出證明方法，自得由事實審法院視個案情節斟酌取捨
    。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
    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
    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
    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
    第5 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
    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既已列為量刑審酌事由，
    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
    神，自無許檢察官事後循上訴程序，以該業經列為量刑審酌
    之事由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為由，指摘原判決未依累犯
    規定加重其刑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雖指出被告構
    成累犯之法定要件（見原審卷第8頁），嗣於原審審理時則
    當庭陳稱「被告為累犯，請依累犯規定加重，另刑法第47條
    累犯之規定並無規定要同罪質或不同罪質，也無從以此條件
    來做區分，另外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罪刑不宜從輕」（見原
    審卷第145頁）。但檢察官就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
    事項，並未具體說明被告所犯前後各罪間罪質差異，或再犯
    原因，在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
    俾法院綜合判斷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
    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依前揭最高法院一致之見解，本件自不
    能依累犯規定裁量加重被告之刑，然被告之前科紀錄，仍得
    據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量刑參考事項。
  ㈢又本件前揭犯行，固應受刑罰之制裁。然考量本件車禍事故
    ，被告疏未注意行經該無號誌交岔路口，減速慢行，作隨時
    停車之準備，應為肇事次因，其主因在於被害人騎乘機車行
    經無號誌交岔路口，除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外，並且未停讓直行車先行，即貿然左轉而發生碰撞。而被
    害人因本件車禍所受傷害僅皮肉挫傷，致被告未能即時明確
    察覺被害人受傷現狀，事後被害人更未就所受傷害部分向被
    告有所求償，僅與被告就機車受損部分達成和解，放棄其餘
    民事求償權利（見偵卷第10頁）。依本件被告犯罪當時之情
    狀，從一般民眾法感情思惟，顯有可予憫恕，認即使科以本
    罪最低刑度（有期徒刑6月），仍嫌過重之情形，宜依刑法
    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原審法院因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然有所依
    據。然被告就被害人因本件車禍而受有傷害之構成犯罪事實
    ，並無證據證明已達明知而有意逃逸之確定故意，有如前述
    ，原判決逕認被告係明知被害人因本件車禍受傷而故意逃逸
    ，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原判決未適累犯規定，對被
    告加重其刑；被告上訴意旨否認肇事逃逸犯意，而各執以指
    摘原判決不當，雖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仍應
    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駕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已預見被害人可能受有傷害，仍未為
    任何關心、救治被害人之措施，亦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場
    處理或留下其姓名、電話等可供聯繫之資料，經在場圍觀民
    眾要求留下卻逕自駕車逃逸，罔顧被害人之身體健康權，亦
    危及整體交通、社會秩序，所為應與非難；並衡酌被告犯後
    雖否認犯行，然考量被害人所受之傷勢尚輕微，被告行為所
    生之危害相對較輕，且業與被害人就車損達成和解，有車禍
    和解書1份可考（見偵卷第10頁）；復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情節，暨於本院審理時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
    程度、從事水電工作、經濟狀況為貧困等一切情狀（見本院
    卷第82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豐勳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提起上訴，檢察官
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楊  欣  怡
                              法　官　邱  顯  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緯  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錄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983號
上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柏江


指定辯護人  白佩鈺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肇事逃逸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賴柏江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賴柏江於民國111年1月23日17時5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南投縣埔里鎮河南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同聲路口(即河南路50-1號前)時，原應注意行經該無號誌交岔路口，必需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且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行駛，致與沿同聲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左轉進入河南路之賴芳正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雙方均人車倒地，賴芳正因而受有右側膝部挫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賴柏江依其生活經驗，已能預見其騎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賴芳正人車倒地，賴芳正可能受有大小不等之傷害，竟基於縱使賴芳正受有傷害，亦會採取擅自離開不予救護或報警處理之不違背本意作為犯意，果真未採取必要之救護措施或報警處理，亦未獲賴芳正應允其離開，且未留下任何聯絡資訊，即基於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將倒地之機車牽起發動後，旋即不顧現場路人勸阻騎車逃離現場。
二、案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害人即證人(下稱被害人）賴芳正於警詢中之證述，屬於被告賴柏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刑法第159條之3規定所列之事由存在，被告賴柏江之辯護人復已否認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7頁），則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上開證據，無證據能力。
  ㈡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以下除上述㈠外，採為判決基礎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該等證據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見本院卷第77至79頁）表示同意作為本案證據，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審酌前揭證據之取得，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以之為本案證據應為適當等情，本院認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㈢再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地與被害人發生交通事故，而被害人因此受有前揭傷害，且其於車禍發生後騎車離開現場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肇事逃逸，是被害人說他「沒有事，還好」，也沒有說要我留下來，我看被害人也沒有受傷，就騎車離開云云。其辯護人辯護稱：被告當時主觀上沒有認知到被害人有受傷，這部分不符合刑法第185條之4對被害人要有受傷之認知等語。惟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上開機車，不慎與被害人所騎乘上開機車發生碰撞，被害人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右側膝部挫傷、左側踝部挫傷等傷害，被告於肇事後將倒地機車牽起後即騎車離開現場等情，業據被害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甚詳（見偵卷第7至9頁、原審卷第128至139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刑案呈報單、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畫面截圖、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自首情形紀錄表及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各1份（見警卷第1、10至27、30至33頁）在卷可證，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而：
  ⒈被害人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車禍後我站起來又馬上跌倒，附近居民要我不要再動，並叫賴柏江不要跑，賴柏江也說他不會跑，但他把機車牽起來並發動，結果機車騎著就離開現場了；他離開前沒有留下聯絡資訊給我，附近居民叫他不要跑，他也說不會跑，他機車一發動就跑掉了，大家都很傻眼，還好現場民眾有攝影；因為被告有說好他不跑，他知不知道我不確定，但是他應該有瞭解大家叫他不要跑等語（見偵卷第7至9頁、原審卷第127至138頁）。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供稱：事故發生後，我知道有人受傷，對方腳有挫傷；我知道發生交通事故要留在現場並報案，我肇事後沒有向警方報案，有下車查看，但沒有作任何處置等語（見警卷第2至6頁）。另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補稱：賴芳正受傷是我後來去派出所做筆錄的時候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142頁）。而依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經驗，因機車不具充分之包覆性，對駕駛人之防護力與自小客車相去甚遠，機車駕駛人如發生交通事故倒地，身體或四肢難免與地面摩擦、碰撞而生傷害，被告已年逾30餘歲，並以機車為交通工具，應熟知該日常生活經驗。本件被害人係騎乘機車與被告發生碰撞，其在具有一定速度下突然人車倒地，衝擊之力道較大，又是在無包覆性之情形下倒地，被告應能預見被害人會因倒地而受有傷害。縱被告於偵訊中供稱：被害人說還好，就跌倒在地，我沒有幫他叫救護車或報警，現場民眾叫我不要離開，我也說不會離開，因為大哥說沒事，溝通上有一些誤會，我才又離開等語（見偵卷第9頁），而堪認被告於肇事後，未明確認知被害人因碰撞倒地站起後，係因車禍之傷害再次跌坐地上，亦不能卸除其主觀上有預見被害人於肇事當時已受有傷害之可能。
  ⒉再被告辯稱：被害人說沒有事，我才離開云云。但被害人於偵訊中證稱：(問：你有無主動跟被告說你沒有事、不要緊？）應該有，我一開始站起來時有跟他說還好，但是我腳挫傷，無法支撐，所以我馬上又跌坐下來等語（見偵卷第7至9頁），核與被害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那時候我去買晚餐，車子倒下去都是湯湯水水，我希望食物不要浪費，我起來要把車子扶正，不要讓食物掉到整個地上，我在站起來的時候，我感覺腳站不住，又跌下去；那時候我是嚇呆了，有沒有講話都不記得，更不用說講甚麼話；我當時偵訊時回答檢察官說「應該有跟被告說沒有事、不要緊」是我的推論，因為我沒有受傷、沒有流血，有流血會考慮到有傷勢，沒有流血，只有擦破皮是平常車禍會發生的事，那是小事情，沒有大流血，有時候急著大家要好處理，所以都會說沒事，正常處理是這樣，我不是要把小事化為大事，我不是這樣的人，希望大家平安，能夠站起來就好；因為被告有說好他不跑，他說知不知道我不確定，但是他應該有瞭解大家叫他不要跑等語（見原審卷第127至138頁）大致相符。足認被害人就其是否曾告知被告「還好」乙句無法記憶。且觀「還好」乙詞之字義為尚可、幸好無大礙之義，並非表示自己未受傷之意思，是縱被害人曾告以上詞，亦僅係表示慶幸之意，自難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⒊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係以處罰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減少死傷，此觀該條之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自明。而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為，故上開規定實揭櫫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有在場義務，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3項規定甚明；是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有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之法定義務，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傷者因就醫延誤致生無謂傷亡）及維護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並明肇事之責任。如於肇事後，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求償無門，因此，肇事駕駛人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方符合上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決意旨參照）。且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其立法理由仍謂「為使傷者於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之初能獲即時救護，該行為人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等，故縱使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其逃逸者，亦應為本條處罰範圍，以維護公共交通安全、釐清交通事故責任」，而再度重申行為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採取相關必要處置等立法意旨。然被告於肇事後已預見被害人因此受傷之可能性，卻未報警、叫救護車或對被害人施予必要之救護，並停留現場等待員警到場處理，亦未留下任何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或可供聯繫之方式，復未經被害人同意即逕自離去等情。足見被告主觀上抱持縱被害人因該車禍受傷，亦無意留在現場向被害人或員警表明身分，並為後續釐清事故責任等相關處理，而違反肇事人有在場義務之誡命，堪認其主觀上具有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是以，被告稱其主觀上無肇事逃逸之犯意等辯解，仍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洵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又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中交簡字第27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10年1月25日因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之累犯要件。惟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至於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經踐行調查程序，法院認仍有不足時，是否立於補充性之地位，曉諭檢察官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自得由事實審法院視個案情節斟酌取捨。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 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既已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許檢察官事後循上訴程序，以該業經列為量刑審酌之事由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為由，指摘原判決未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雖指出被告構成累犯之法定要件（見原審卷第8頁），嗣於原審審理時則當庭陳稱「被告為累犯，請依累犯規定加重，另刑法第47條累犯之規定並無規定要同罪質或不同罪質，也無從以此條件來做區分，另外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罪刑不宜從輕」（見原審卷第145頁）。但檢察官就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事項，並未具體說明被告所犯前後各罪間罪質差異，或再犯原因，在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俾法院綜合判斷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依前揭最高法院一致之見解，本件自不能依累犯規定裁量加重被告之刑，然被告之前科紀錄，仍得據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量刑參考事項。
  ㈢又本件前揭犯行，固應受刑罰之制裁。然考量本件車禍事故，被告疏未注意行經該無號誌交岔路口，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應為肇事次因，其主因在於被害人騎乘機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除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外，並且未停讓直行車先行，即貿然左轉而發生碰撞。而被害人因本件車禍所受傷害僅皮肉挫傷，致被告未能即時明確察覺被害人受傷現狀，事後被害人更未就所受傷害部分向被告有所求償，僅與被告就機車受損部分達成和解，放棄其餘民事求償權利（見偵卷第10頁）。依本件被告犯罪當時之情狀，從一般民眾法感情思惟，顯有可予憫恕，認即使科以本罪最低刑度（有期徒刑6月），仍嫌過重之情形，宜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原審法院因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然有所依據。然被告就被害人因本件車禍而受有傷害之構成犯罪事實，並無證據證明已達明知而有意逃逸之確定故意，有如前述，原判決逕認被告係明知被害人因本件車禍受傷而故意逃逸，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原判決未適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被告上訴意旨否認肇事逃逸犯意，而各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雖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仍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發生交通事故後，已預見被害人可能受有傷害，仍未為任何關心、救治被害人之措施，亦未停留現場等候員警到場處理或留下其姓名、電話等可供聯繫之資料，經在場圍觀民眾要求留下卻逕自駕車逃逸，罔顧被害人之身體健康權，亦危及整體交通、社會秩序，所為應與非難；並衡酌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然考量被害人所受之傷勢尚輕微，被告行為所生之危害相對較輕，且業與被害人就車損達成和解，有車禍和解書1份可考（見偵卷第10頁）；復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暨於本院審理時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水電工作、經濟狀況為貧困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82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豐勳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宣憲提起上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楊  欣  怡
                              法　官　邱  顯  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緯  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錄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